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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案初见于郑义所著《红色纪念碑》。由于该书是网络版，编辑上存有诸多纰缪，不便直接引用。笔者依据该书内容和参照相关回忆录，编缀撰述成篇。）

在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造神运动中，根据林彪的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号召，“群众”创造出现身说法的“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新形式，涌现出了一大批“讲用”毛主席著作先进分子，其中，许多人都是痞子、流氓无产者。辽宁省旅大市新金县武装部副政委王立龙，就是个以“讲用”毛泽东思想闻名遐迩的佼佼者。

1968年的中国，是“伟大领袖”号召“群众专政”全面开“花”的一年——一个多灾多难之秋！

5月，毛泽东下令全国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挖一切阶级敌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先进分子王立龙，闻风而动，而紧跟，他要在7月间的一次大型“讲用会”上，更上一层楼，力争他的“讲用”有新发展，新创造，从而能在他这个“老典型”的花冠上，再罩上一个霞光四射的新光环。于是，他用阶级斗争的锐利目光，搜寻、审视着周围发生的一切。终于他从听来的一件民事纠葛传闻中，嗅到新“敌情”，而这个新“敌情”的发现，的确使他的“讲用”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赢得了阵阵掌声。

然而，王立龙政委“讲用”毛泽东思想的高度和博得的掌声，却使一个农民家庭付出了惨痛代价：一家七口人含愤集体自杀！

王立龙洞察到新“敌情”的传闻，是个什么样的传闻？

原来，夹河庙公社栾家大队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李本柱，殴打了妹夫，他的妹夫为了报复他，便在村中散布谣言说他同他没过门的弟媳许连荣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由于许连荣是“反革命”家庭出身，谣言株连了许家，好事者讹传许家有攀高枝、找大人物做保护伞的谋图。谣言传播中，又被好事者不断放大，许连荣被放大成了一个曾扔掉过私生子的荡妇。这个传闻不过一桩民间纠分而已。但这个传闻，却使王立龙发现了新“敌情”，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他，“立竿见影”地推断到：敌人用“美人计”腐蚀党的干部，“走资派”在“美人计”前屈膝投降——这是一个典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 

王立龙带着助手现役军官王成海、公社革委会常委张玉德，火速赶到栾家大队。在大队民兵连长徐作善主持下，开始了为他的“讲用”攻略“美人计”的进程。

在撤职、关押、批斗下，李本柱不承认中了“美人计”。王便亲自出马，先对李来了一个下马威，呵斥道：“告诉你，李本柱，你今天不是犯错误，你是犯罪。今晚上如不交代，就要加重处分。”接着又施出软的一招诱供道：“只要你老实说出来，不戴帽，不逮捕，也保证不给其它处分。”

略知宦海风云的李本柱，对软硬兼施那一套并不陌生；但好汉不吃眼前亏，为了避免挨打，他承认了那种关系。他低声向王政委供认：“既然首长这么讲，我就没什么顾虑了……”

“走资派”被攻破。首战告捷，王立龙便命移师审讯“反革命”许家。

许连荣的父亲许长家，是个忠厚、老实、本份的贫农。在株连成风的年代里，因他的儿子(据说是四子许连祺)上中学时，曾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被判处管制三年，从此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许长家这个有七口人的家，因一人获“罪”而全家遭殃：原来的红色贫农家庭，旋即改变了颜色，变成了白色的“反革命”家庭，连成家后分出去的儿女们，也受到了株连。

长得俊俏的许连荣，与李本柱的弟弟订了婚，本是件很普通的民事；但在王立龙等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下，这件很普通的民事变成了“美人计”，变成了“走资派”与阶级敌人相互勾结的罪证。

“反革命”家长许父许长家，被抓到大队部实行“群众专政”；但批斗和毒打并没有使这位农民屈服。他和他的家人，满怀着对毛主席、对党中央、对人民政府主持公道的强烈渴望，走上了去沈阳、去北京告状之路。然而，他们失望了，他们得到的答复竟是那样千篇一律：“要相信新生的革委会。”懊丧而归的他们，又陷入“群众专政”的魔窟中。

7月10日，在连续酷刑之后，许长家受刑不过，只好按“美人计”招供。但根据“讲用”者构思讲稿的“标准”，许还必须交出“美人计”的“黑心”，即主观故意。因此，审讯者喝令许在第二天交“黑心”。

招供已使许长家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作为父亲，怎么能往自己女儿身上泼脏水！

7月11日晨，许长家又被提审。在“群众专政”面前，许长家已无法用言语来证明自己了，他决定以自伤来表达清白。趁着上厕所的机会，他用玻璃在胸部划开了十公分长的口子，用衣襟捂住，然后颤巍巍地挪蹭到审讯室。当审讯者要他交“黑心”时，他痛苦地说：“我昨天交代的都是假的，这是我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我没有黑心，我要向毛主席交红心……”说着撩开两襟，露出鲜血淋漓的前胸。

自伤报到了王成海处。王冷酷地说：“不要怕，老耗子给咱施加压力了，他这是威胁我们嘛。你们问问他，这是不是威胁！”得到军方支持的张玉德，便叫人把许长家又绑在大树上，边打边问：“你是不是要威胁我们？”

许长家汗泪俱下，与胸部鲜血混在一起，淋漓黑土地。他又被打昏了过去。

张玉德看着昏死的许长家恶狠狠地说：“赶紧整理材料，判了算了。只要宣判了，死就死吧！”

于是，根据全国各地正在推行“群众专政”的“三群”新经验，即“群众破案、群众审讯、群众判决”的“新”政，栾家大队在7月12日，召开宣判大会，宣读了由栾家大队农代会署名的判决书：

“根据许犯的罪恶事实确凿，供认不讳，依法判处反革命分子许长家有期徒刑十年，监外执行，交群众管制生产（劳动）。”同时，23岁的许连荣因“腐蚀”干部罪，也被“群判”有期徒刑十年。

事情并没完。因为没有“美人”的口供，首长的讲用稿子就不够完美。为了完成首长交给的“革命”任务，王成海、张玉德等人决定：撬开许连荣的嘴巴！

7月15日，栾家大队开始对许连荣进行“群众审讯”。以沉默不语相对抗的许连荣，在反复咒骂、侮辱和毒打下，嘴终于被撬开了：不仅“供认”了通奸的“罪行”，还“供认”了她曾在皮口医院做过“人工流产”并“把私生子扔到南山沟”的淫荡“事实”。

据传：“奸妇”的口供，当晚迅速上报给了王立龙。第二天，破获“美人计”的材料，使王立龙的“讲用”光芒四射，赢得了阵阵掌声。当他走下讲坛时，有人向他耳语了一番；一阵短暂惊诧之后，他双肩微微耸动了一下，便若无其事地走开。

当是时，遍体鳞伤的许连荣，被搀扶回家后，全家人精神崩溃了：一人获罪全家反革命，在“英明”的“给出路”政策制导下，没有出路的许家，做出了用全家集体自杀来抗议迫害的选择。

1968年7月16日上午，正当王立龙在“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上“讲用”得光芒四射赢得阵阵掌声的时候，民兵发现许家动静异常，撬开屋门后发现：许长家夫妇和他们的五个子女全部自杀。

“老许一家人全都自杀了！”像一颗巨型炸弹突然爆炸，震撼了栾家大队的老老少少！惊骇了远乡近里的男男女女！

勘查现场的官员们来了。很快有了勘查结果：

——房梁上并排悬挂着四具尸体，分别是许父许长家（57岁）、五子许连福（26岁）、四子许连祺（28岁）、四女许连荣（23岁），五女许连玲（20岁）自缢绳断，卧尸于地，许母王朝臣（57岁）和小女儿许连清（18岁）自缢后，两具尸体端端正正躺在炕上。
——死者颈上均有索沟痕迹。除许长家外，其余的都洗过脸，梳过头，穿上了新衣服，有的脸上还留有泪痕！
——在屋内墙上的醒目位置，用粗犷的笔锋写了两个大字：“屈死！”柜子上整齐地摆着一套用红纸盖好的“红宝书”，两扇门上写着“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在逝者许连荣身上发现了他们留下的四封遗书，时间是晚上八点三十分一封，九点零五分一封，午夜十二点两封。他们在遗书中悲愤地高呼：“我们全家的死是走投无路啊！”“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全家屈啊，屈！屈！冤枉！冤枉！”遗书上留下了七个人的签字笔迹和血红手印。
——许连荣在遗书中写道：“今天把我叫去大队毒打，打得我皮肉分家，没有的事叫我承认，不承认就打，我不懂的事，你们处处往上领，我要求把我的尸体送到医院检查，还我一个清白。”

在死难现场，许母和小女儿的遗体停放在炕上，身下铺着褥子，枕着枕头，娘儿俩手拉着手。显然，她俩是先走了的。

试问后走的五位亲人：

“你们是怎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亲人上吊？
“你们在眼睁睁地看着或帮着自己亲人上吊时，手发抖了吗？气发喘了吗？
“你们看着或帮着自己亲人上吊时，是否曾低泣、哽咽？是否曾大放悲声？
“你们把先走的亲人卸下来抬到炕上，让她俩手拉在一起，想向后人说些什么？
“你们在走前洗脸、梳头和更换新衣时，都互相说了些什么？
“你们脸上的泪痕，是低泣哽咽的遗痕？还是声泪俱下的残迹？
“你们是如何强压悲伤？又如何从容不迫？
“你们是在什么时候一齐上吊或先后自缢的？”

地也，谁能知道？！天也，谁能回答！？

然而，从他们走前留在门上、墙上、遗书上的字迹和四封遗书写的时间可以判定，他们的精神在遭到残酷折磨后很快镇静了下来：他们走得那么坚定，走得那么从容，走得那么坦然，走得那么理智，因而，他们走得凄婉，走得壮烈，走得惨不忍睹，走得催人泪下！

啊，风萧萧兮遼水寒，全家自杀兮为哪般！

医院很快做出了鉴定：许连荣是处女！

天呐，人性何在？人权何在？公理何在？ 

在700多年前黑暗腐朽的元代，关汉卿在《窦娥冤》中呼喊道：“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700多年后的今天，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里，有谁敢写《许连荣冤》？谁敢高呼“地也”、“天也”、毛也、党也？也许人民只配有权像许家临死前书写的那样——只配有权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在“清队”的高潮中，在“群众专政”的高压下，善良正直的人们，对许家的惨死敢怒而不敢言；毛泽东死后，“拨乱反正”了，人们的怒吼才迸发了出来。由是，许长家一家的奇冤才得到了伸雪；由是，冤案执行者亦即那些痞子、流氓无产者，才得到惩处。其中，策划者王成海（军官，已转业）判刑十五年，主持批斗者张玉德判刑十二年，主持刑讯逼供者民兵连长徐作善判刑十年，打手朱广殿、李永贤判刑八年，其余主要参与者也都受到了不同处置。

然而，首恶流氓无产者王立龙却能消遥法外！何也？据传：有的说他恶贯满盈已死或病入膏肓奄奄待毙，有的则说他能紧跟“群众专政”的发明人，是个老革命、老先进、老雷锋，故而对他网开一面：“将功补过”。孰真孰假？留给后人去查证吧。

